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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建議將海創綠能分拆

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獨立上市

本公告乃由中國海螺創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正在考慮可能將其附屬公司安徽海創綠能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海創綠

能」）分拆並於中國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獨立上市（「建議分拆及上市」）。於本公告

日期，海創綠能由本公司間接持有 89.63%權益，主要從事營運垃圾發電項目（包

括投資、設計、開發、生產、安裝及營運城市固廢處理項目，並提供焚燒城市固

廢及在焚燒過程中產生剩餘電力等服務）。預期於建議分拆及上市後，本公司將

仍為海創綠能的控股股東。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六日，海創綠能於建議分拆及上市中的保薦人向中國證券監督

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安徽監管局提交有關開始上市前輔導程序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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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建議分拆而言，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第 15項應用指引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提交有關建議分拆及

上市的申請，以供其審閱及批准。

建議分拆及上市須待（其中包括）中國證監會、上海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批准後方

可作實。董事會尚未就建議分拆及上市是否及何時進行作出最終決定。倘建議分

拆及上市繼續進行，則本公司預期，於建議分拆及上市完成後，本公司於海創綠

能的股權將會減少，惟海創綠能仍將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因此，建議分拆及上

市（如落實）將構成本公司的視作出售事項（定義見上市規則），並可能構成上市規

則第 14章項下本公司的須予公佈交易。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相關規定，並根據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披露。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分拆及上市須視乎（其中包括）現行市況

及相關機關（包括中國證監會、中國相關證券交易所及聯交所）的批准而定，因此

建議分拆及上市不一定會發生。據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

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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